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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吉林省电动自行车登记规定》的通知
各市州公安局，长白山公安局，各县市区公安局： 

为深入贯彻落实《吉林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暂行办法》（省政府令第278号），省公安厅制定了《吉林省电动自行车登记规定》。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地实际抓好贯彻落实。


吉林省公安厅        

2023年4月6日 

吉林省电动自行车登记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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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全省电动自行车登记工作，根据《吉林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暂行办法》，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实施。
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负责全省电动自行车登记工作的指导、检查和监督。
设区的市、县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电动自行车登记的具体工作。
    经设区的市、县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确认的政务服务中心、公安派出所、银行、邮政、机动车登记服务站等单位可以代办电动自行车登记相关业务。
    第三条 电动自行车登记应当遵循依法、公开、公正、便民、高效的原则。
第四条 设区的市、县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向社会公布本行政区域内办理电动自行车登记业务的地址、名称、联系方式及监督电话。
第五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办理电动自行车登记业务，应当依照本规定受理申请人的申请，对符合条件的，现场登记并核发号牌；对不符合条件的，应当一次性书面告知或者电子告知不予登记的理由。
第六条 申请办理电动自行车登记业务的单位或个人，应当如实提交规定的证明材料和反映真实情况，并对证明材料的真实性以及电动自行车的合法性负责。
第七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办理电动自行车登记业务，应当使用全省统一的电动自行车登记管理系统（以下简称“登记管理系统”）办理登记，不留存纸质凭证，实行档案电子化管理，核发统一式样的电动自行车号牌。
电动自行车号牌分为正式号牌和临时号牌，对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并获得强制性产品认证的电动自行车核发正式号牌；对不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的电动自行车核发临时号牌。
第八条 电动自行车实行免费登记，免费核发号牌，号牌号码以随机选取（十选一）的方式由申请人通过登记管理系统现场确认。
 

第二章     注册登记
第九条 在本省初次申领电动自行车号牌的，电动自行车所有人应当自购车之日起30日内向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申请注册登记，现场交验电动自行车，并提交下列材料：
（一）车辆所有人的身份证明；
（二）购车发票、交易凭证等车辆来历证明；
（三）电动自行车出厂合格证明或者车辆进口凭证；
（四）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证明。
第十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办理电动自行车注册登记，应当审查材料的合规性，按照国家强制性标准查验车辆脚踏功能、外形尺寸、整车质量，核验强制性产品认证情况。对符合条件的，在登记管理系统中录入生产企业名称、品牌、型号、整车编码、车身颜色等车辆信息和所有人身份证明名称、姓名或名称、身份证明号码、联系方式、住址等所有人信息，上传车辆整车编码、合格证、来历证明、所有人身份证明、左后方45°整车照片和所有人（或代理人）手持本人身份证明照片，委托办理的还需要上传代理人身份证明和委托书照片。对不符合条件的，向申请人说明情况，在登记管理系统中记录车辆信息及不予登记的原因，定期通过《公安交通管理综合应用平台》“电动自行车违规产品信息管理”功能上报违规产品相关信息，并抄告同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第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核发正式号牌：
（一）所有人提交的证明、凭证无效的；
（二）不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的；
（三）未获得产品强制性认证的；

（四）来历证明、出厂合格证明与电动自行车信息不符的；
（五）改变电动自行车出厂时的结构、构造的；
（六）改变电动自行车整车编码的；
（七）属于拼装电动自行车的；

（八）属于被盗抢的；
（九）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情形。
第十二条  有第十一条第（一）、（四）、（五）、（六）（七）、（八）、（九）款规定情形的，不予核发临时号牌。
第三章     变更登记
第十三条 已注册登记的电动自行车登记内容发生变化的，电动自行车所有人应当向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申请变更登记，并提交下列材料：
（一）车辆所有人身份证明；
（二）变更事项说明或相关证明凭证；

（三）属于所有权转让的，应当提交原所有人身份证明；

属于重新打刻整车编码的，还应当交验车辆。

第十四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办理电动自行车变更登记，应当审查材料的合规性，对符合条件的，在登记管理系统中录入变更后的所有人身份证明名称、姓名或名称、身份证明号码、联系方式、住址等信息，上传相关证明材料照片、申请人（或代理人）手持本人身份证明照片、重新打刻后的整车编码照片，委托办理的还需要上传代理人身份证明和委托书照片；对不符合条件的，向申请人说明情况。

变更登记不重新核发电动自行车号牌，不重新编发号牌号码。

第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办理变更登记：

（一）所有人提交的证明、凭证无效的；
（二）改变生产企业名称、品牌、型号的；
（三）改变电动自行车出厂时的结构、构造的；

（四）属于拼装电动自行车的；

（五）属于被盗抢的；

（六）被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行政执法部门依法查封的；
（七）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情形。
第十六条 已注册登记的电动自行车登记事项错误，经所有人提出更正申请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核实后及时予以更正。
第四章     注销登记
第十七条 已注册登记的电动自行车因遗失、灭失等原因不再上路行驶的，电动自行车所有人应当向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申请注销登记，提交下列材料：
（一）车辆所有人身份证明；

（二）车辆遗失、灭失的情况说明。

 电动自行车注册登记被依法撤销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办理注销登记。

第十八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办理电动自行车注销登记，应当审查材料的合规性，对符合条件的，在登记管理系统中记录相关信息，上传所有人身份证明照片、情况说明照片、所有人（或代理人）手持本人身份证明照片，委托办理的还需要上传代理人身份证明和委托书照片；对不符合条件的，向申请人说明情况。
    第十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以办理注销登记：

（一）所有人提交的证明、凭证无效的；
（二）属于被盗抢的；
（二）被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行政执法部门依法查封的；
（四）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情形。
第五章     其他规定
第二十条 电动自行车号牌灭失或损坏的，所有人应当提交所有人身份证明，补、换领号牌情况说明，向登记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申请补、换领号牌，号牌损坏的，应当交回损坏的号牌。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符合申请补、换领号牌条件的，应当当场办理，重新核发电动自行车号牌，重新编发号牌号码。
第二十一条 已注册登记的电动自行车被盗抢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所有人申请及有关办案部门提供的证明材料，在登记管理系统内记录，停止办理该车登记业务。
被盗抢电动自行车发还后，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恢复办理该车登记业务。电动自行车整车编码在被盗抢期间被改变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有关证明予以变更，恢复原整车编码。
第二十二条 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电动自行车登记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予以撤销登记，收回电动自行车号牌。对涉嫌盗抢电动自行车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第二十三条 电动自行车所有人可以委托代理人申请办理电动自行车登记业务。

代理人申请办理电动自行车登记业务，应当提交被代理人身份证明、代理人身份证明及委托书。

第二十四条 本规定实施前通过带牌销售方式核发的电动自行车号牌继续有效。电动自行车所有人申请补、换领号牌的，按照本规定第二十条规定执行。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五条 电动自行车号牌式样由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统一制定。
第二十六条 本规定下列用语的含义：

（一）电动自行车所有人是指拥有电动自行车所有权的单位或个人；

（二）身份证明是指：

1、单位的身份证明，是该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或其它法定证件、加盖单位公章的委托书和被委托人的身份证明；
2、个人的身份证明，是指《居民身份证》或者《临时居民身份证》，或者其他能够证明身份的有效法定证件。
（三）车辆来历证明是指电动自行车销售发票、交易发票、交易凭证，法院判决、仲裁裁决等证明材料；

第二十七条 本规定所称“30日”包括工作日和节假日。本规定所称的“以内”，包括本数。
第二十八条 本规定由省公安厅负责解释。
第二十九条 本规定自下发之日起实施。
吉林省公安厅办公室                                                       2023年 4月6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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